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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公告稿）

2021年7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自治区审计厅厅长 海拉提·巴拉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安排部署，自治区审计厅依法审

计了 202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中，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全国审计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围绕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1＋3”重点工作部署，依法全

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扎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审计结

果表明，2020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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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认真执行十三届自治区人大

三次会议决议，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区经济总体平稳、

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总体良好。

——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全面落实国

家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全年累计新增减税

110亿元，减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 133.8亿元；贯彻落实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改革，直接惠企利民，完成财政部 2020年下达我区直达

资金支出 716.2亿元的 96.4%；落实自治区应对疫情支持复工复

产扶持政策，通过小额信贷、降低融资担保费率、行政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减免房租等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复工

复产复市。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民生领域保障有力。严格落实

中央关于“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投向

重点民生领域，2020年全区累计压减一般性支出 32亿元，“三公

经费”做到只减不增；全区民生领域投入资金 4116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74.3%，有效保障了各项民生事业发展，其中：

扶贫领域支出 428.7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5.7亿元、卫生

健康支出 474亿元、教育支出 907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13.9%、

6.4%、5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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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算管理体制，稳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完善

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完整编制“四本预算”；加大预算资金统筹

力度，2020年全区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7.8亿元，从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07.7亿元，盘活

财政存量资金 27亿元；依法依规全面公开政府预决算信息，财政

透明度进一步提高；认真落实财政部门绩效管理职责和各地各部

门单位绩效主体责任，初步建立起区、地、县三级“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闭环体系。

——审计整改成效明显，促进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对上年

度《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 6个方面 534个具体事项，自治区有

关部门（单位）和地方政府采取上缴国库、统筹使用结转结余资

金、调整计划和账目等方式积极有效整改，截至目前，已完成整

改 514个事项，整改金额共计 67.33亿元，推动完善相关制度规

定 107项，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批评教育问责处理 70人次；尚有

20个事项正在积极整改中，涉及资金 5.2亿元，主要是正在履行

必要的行政程序，项目资金筹措不到位，或属于协调难度较大的

历史遗留问题。审计厅将持续跟进，督促加快整改。

一、自治区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主要审计了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20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及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政策落实情况。审计结果反

映，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 4813.94亿元，支出总量

4697.89 亿元，年终结转 116.04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11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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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支出 1134.57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98亿元，支出 4.82

亿元；社保基金预算收入 718.75亿元，支出 487.75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自治区财政部门坚持把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作为财政运行底线，着力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对下

转移支付增长 6.9%，推动直达资金高效落地；出台生态环境、应

急救援和教育等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大力开展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财政预算体制改革扎实推进，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财政资源统筹工作有待改进。自治区地质调查院、自治

区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等 39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未纳入预算管理，涉及金额 5150.87万元；2020年末，部门单位

非财政拨款结转 75.8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32亿元，其中：自

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等 14家部门单位

非财政拨款结余在 5000万元以上。二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仍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2019年自治区本级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一般”

或“较差”的项目共 74 个，其中 25 个项目未削减或取消 2020

年同类型项目支出预算，涉及资金 6.62亿元；2020年，自治区旅

游发展、自治区专利实施、自治区现代农业示范补助资金等 5个

项目涉及金额 1.14亿元，其绩效自评结果均为“良好”或“优秀”，

但审计发现上述项目均存在挪用问题。三是非税收入监管力度仍

需加大。涉及 1.85亿元的非税收入未及时足额征缴入库，其中：

3家区属国有企业欠缴历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68亿元，4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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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收入 1700万元未及时上缴国库；5家部门单

位非税收入汇缴户收入超过规定天数划缴国库。四是部分财政基

础性工作还不够扎实。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制度办

法未进一步完善；存在对部门单位业务指导不够、对部门单位提

交的预算指标、用款计划、支付申请等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

二、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和地县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全覆盖审计情况

通过大数据审计方式，组织对 112家自治区本级一级预算单

位 202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覆盖审计，重点选取了 32家部

门单位实施现场审计，对其他 80家部门单位进行了疑点数据核

查。审计结果表明，本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发现

的主要问题：

1.部门预决算不够完整准确。7家部门单位预算编制不完整，

未将历年结余结转资金、经营收入等纳入年初预算；4家部门单

位预算编制不科学，未细化至具体项目。

2.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一是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6家部门单位违规发放各类奖金、补贴、加班费和

非节假日值班补助等 377.94万元；4家部门单位违规缴纳商业补

充医疗保险、超标准缴存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 158.84万元；4

家部门单位违规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职工集资房款、家属院的物

业费和保安人员工资等 4962.22万元。二是未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8家部门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改变预算资金支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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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资金 439.49万元；2家部门单位通过提前支付合同款等方式

列支 2714.92万元。

3.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一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方面。5

家部门单位未制定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6家部门单位 13个项

目自评结果和实际绩效不符；2家部门单位 6个项目未开展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工作；6家部门单位 18个项目资金执行率低。二是

资金管理方面。10 家部门单位未及时清理结余结转资金 4.07亿

元；3家部门单位未及时清退履约保证金、诉讼费和案件执行案

款等资金 1.09亿元。三是政府采购方面。7家部门单位未按规定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205.46万元。四是财务核算方面。

15家部门单位涉及 4.75亿元的往来账款清理不及时；14家部门

单位存在会计核算不准确、账账、账表不符等问题；5家部门单

位有 7个银行账户未及时清理。

（二）地县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20年下半年，对塔城地区本级及所属县市、吉木乃县、巴

里坤县 2019年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情况开展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预算编制和审批方面。1 个县 2770.64万元预算未细化

至具体的单位和项目，未将上年结余资金 161万元编入当年预算。

二是收支预算执行方面。1个地州延迟下达中央及自治区专项转

移支付 1.07亿元、追加预算资金 1.02亿元不规范；2个县虚增财

政收入 4.4亿元；2个县多计财政收入 2.52亿元；2个县未及时将

非税收入 8762.08万元缴入国库。三是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方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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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未及时安排使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截至 2020年

10月仍结余 7951.39万元；1个县超进度支付项目工程款 1158万

元；1 个县未及时盘活历年国有土地征迁补偿结余资金 1305.64

万元；1个县违规出借财政资金，截至 2020年 9 月仍有 2047.09

万元未归还。

三、推动打好三大攻坚战相关审计情况

（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审计情况

1.扶贫跟踪审计。2020年 6月，组织全区审计机关采取“上审

下”、“交叉审”的方式，对自治区 35个深度贫困县（含审计署兰

州特派办实施审计的墨玉县和莎车县）和 44个有扶贫任务的非贫

困县脱贫攻坚相关政策措施落实等情况开展了跟踪审计。审计结

果表明，上述 79个县能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九届九次全会精

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此次审计坚持查防并举，把边审边改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解决在现场、整改在现场。通过边审边改，促

进了 8.62亿元扶贫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推动了 787个扶

贫项目尽快建成并投入使用、291个扶贫项目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完善了 112个收益类扶贫项目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督促了 34

个扶贫项目按要求公示公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 651个扶贫项

目档案资料；促进了 16个县完善返贫致贫监测和动态帮扶机制。

2.易地扶贫搬迁跟踪审计。2021年 1月至 2月，统一组织 4

个地州审计机关采取“上审下”的方式，对叶城县、于田县、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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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县、温宿县等 4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落实等情况

开展了跟踪审计，抽查资金总额 19.48亿元。审计结果表明，上

述 4个县深入贯彻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决策部署，注重对搬迁群众的就业与产业扶持，截至 2020

年底，自治区“十三五”期间搬迁任务已提前一年全部完成，累计

完成 4万户、16.92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

通过此次审计，推动了 9个产业项目与搬迁群众利益稳固联

结、5个产业项目尽快建成并投入使用、4个产业项目基础配套

设施和后期管护完善到位，促进了 223.97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资

金规范使用、安全高效，规范了 19个项目涉及投资额 6057.3万

元的资产移交手续，改善了 2个县 4个安置小区学校的学位供给

不足，督促了 2个县的拆旧复垦和搬迁土地再利用方面工作，完

善了易地扶贫搬迁规章制度 6项。

（二）污染防治攻坚战审计情况

2021年 3月至 4月，组织自治区本级和 4个地州审计机关采

取“穿透式”审计方式，对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

专项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相关地州采取措施积极推进水污染防

治重点项目建设，全区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结合 3个地县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6个县

落实编制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及应急预案、城镇非居民用水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等政策不到位；3 个县污水处理费 1155.55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国库；1个景区管委会和 7个县相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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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不到位，未按规定向 1208家单位、个体工商户办理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1个县使用大量煤矸石回填原煤矿遗留矿坑；1

个地州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项目进展缓慢；1个县 2个工业

露天堆场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审计情况

2020年 9月至 10月，对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

称自治区联社）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重点

审计了 83家行社、1537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审计结果表明，

自治区联社能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断优化中小微企业信贷结

构，采取多种方式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信贷管理方面。自治区联社存在违规超授信额度放贷、

违规向限制性行业发放新增贷款、违规办理借新还旧贷款等 15

类问题，涉及金额 245.30亿元。二是风险防控方面。自治区联社

存在少计不良贷款、违规向有呆账核销记录的企业和个人发放新

贷款、违规向已注销或吊销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等 5类

问题，涉及金额 106.87亿元。

四、重点民生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4月，组织自治区本级和 13个地州

审计机关对自治区 2020年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开展了审

计。审计结果表明，相关地州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社保费减免缓、社保扶贫、全民参保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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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社保服务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一是基金筹集方面。5个县财政

补助资金合计 4.39亿元未足额拨付到位；1个市本级和 8个县有

358家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共计 1.22亿元；2个地州为不符合政

策规定条件的企业减免社会保险费 1129.31万元；8个县有 38家

企业少获得减免社会保险费 12.75万元。二是基金使用方面。自

治区本级和 4个地州违规向 318名不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人员支

付养老保险待遇 211.43万元；自治区本级和 11个地州有 653人

重复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388.28万元；3个地州未及时清退已死亡

1年以上或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 592.78万元。

2.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审计。一是基金筹集方面。5个县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3787.74万元未拨付到位；12家

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少报缴费基数致使单位、个人少缴医疗保险

费 122.55万元；58家用人单位违规截留代扣 396名职工个人医疗

保险费 24.45万元。二是基金使用方面。74个医保经办机构违规

向 643家定点医疗机构支付 560种限制用药费用 858.14万元；14

个医保经办机构未及时支付医保基金 2936.51万元；192家定点医

疗机构违规收取诊疗项目费用造成医保基金多支付 145.88万元；

1 家定点医疗机构、18 家定点药店涉嫌套取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14.26万元。三是基金运行方面。44家医疗机构未完成 38种国家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采购任务，涉及金额 228.66万元；3家公立医

疗机构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后少获财政补助 235.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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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

2021年 1月至 3月，组织全区 12个地州审计机关对 34个县

202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上述县认真落

实相关政策，有效解决了群众住房实际困难。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安居工程资金分配使用方面。8个县 2020年公租房租金收入

603.08万元未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2个县财政补助资金 1278.65

万元闲置超过 2年；2个县扩大范围使用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253.17

万元。二是安居工程实施及效果方面。1个县 2020年的 3942户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未及时开工；2个县截至 2020年底 198套

公租房任务未完成。三是公租房分配和管理方面。3个县有 425

套公租房空置 1年以上未分配；6个县不符合政策规定条件人员

享受公租房 283套；24个县应收未收公租房租金 2566.89万元；

10个县承租人员收入、住房状况发生变化后未及时清退住房，涉

及公租房 511套；2个县公租房被违规处置，涉及金额 184.97万

元。

（三）福利彩票公益金和住房公积金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2020年下半年，对自治区 2019年度福利彩票公益金、哈密

市 2019 年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管理使用及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落实方面。哈

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未制定政策推进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覆

盖面，制发文件中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突破国家下限 5%标准。

二是资金归集管理使用方面。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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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严，致使违规给 22人发放第三次公积金贷款 651 万元、11

人超总房价使用公积金 18.09万元，履职不到位致使个别担保公

司违规收取个人贷款担保费 171.18万元；自治区民政厅福利彩票

公益金项目监管不到位，致使“明天计划”资助项目资金 915.91

万元闲置未使用，挤占挪用福利彩票公益金 209.4万元用于弥补

本单位基本支出，6个资助项目推进缓慢或停滞、涉及 8528.9万

元资金未发挥效益。

（四）自治区公共卫生项目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2021年 3月至 4月，组织自治区本级和 14个地州审计机关

采取“穿透式”审计方式，对全区公共卫生项目开展了专项审计调

查，涉及补助金额 23.07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相关地州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大传染病防控等政策措施落实。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落实方面。6个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

补助未达到 74 元标准，应到位未到位上级补助和地方配套资金

4616.11万元；博州本级、乌鲁木齐市本级和 5个县部分公共卫生

项目绩效结果未达到规定绩效指标；3个县未按期开展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综合绩效评价。二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方面。自治区卫

健委未及时清理结转 2年以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大传染病防

控等项目补助资金 1655.83万元。

五、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一）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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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以来，根据审计署重大政策跟踪审计季度工作要

点，组织全区各级审计机关对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治理

“乱收费”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各项政策要求，财政

资金直达机制相关工作稳步推进，涉企收费渠道和标准逐步规范。

发现的主要问题：

1.落实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基层机制政策方面。一是资金管理

不规范。4个县违规将财政资金 390.45万元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

金账户。二是资金使用效益未充分发挥。6个县未及时足额下达

预算指标和拨付资金、未及时足额支付就业救助、未按合同约定

支付工程款等 879.7万元；2个县就业资金闲置，涉及金额 89万

元。

2.治理“乱收费”政策方面。6个县部分单位超标准收费、未

按政策规定减免不动产登记费、将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相关费用

转嫁给企业和个人等，涉及金额共计 1340.62万元。

（二）聚焦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提出的“9个围绕”开展

政策跟踪审计

2021年 3月至 5月，组织自治区本级和相关地州审计机关采

取“穿透式”审计方式，对自治区 2020 年度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

育、支持旅游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专

项审计。

1.农村学前教育政策跟踪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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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治区本级和7个地州全覆盖开展的2020年度自治区农村

学前三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表明，自治区教育

厅和被审计地州各级教育部门较好地推动了自治区农村学前三年

免费教育政策的落实，实现了我区农村适龄幼儿“应入尽入”的目

标任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落实方面。7个县已纳入自

治区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补助经费保障范围的 31 所民办幼儿

园、8428名幼儿未享受教育经费补贴。二是教育补助经费的拨付

和配套资金方面。自治区教育厅未对 2020 年度农村幼儿园保障

机制类经费的结转结余和以前年度存量资金情况进行清理，涉及

资金 10.01亿元，也未制定相应的资金清理和处置方案；4 个县

2020 年年初预算应配未配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保障机制类经

费 2716.66万元。三是经费管理使用方面。9个县挤占保障机制

类经费 2884.45万元用于人员经费、维修改造等其他支出。

2.旅游发展政策跟踪审计

对自治区旅发办、自治区文旅厅和 8 个地州及所属 55个县

开展的贯彻落实自治区 2020 年支持旅游发展政策跟踪审计结果

表明，受疫情影响，各级文旅部门采取积极措施，认真落实旅游

兴疆战略，游客接待和旅游收入逐步恢复。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政策落实方面。自治区旅游兴疆战略考核制度不完善；3个县

未建立旅游发展工作联系协调机制；3个地州本级和 4个县落实

旅行社、星级农家乐、景区等奖补政策不到位，涉及金额 683.57

万元。二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方面。1个地州和 1个县将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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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过代管户支付，3.75亿元资金脱离财政监管；自治区文旅厅、

2个地州及1个县未经批准将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1552.87万元用于

其他支出；1个景区管委会和 11个县未及时拨付和使用项目资金

548.3万元；自治区文旅厅、1个地州本级和 1个景区管委会及 8

个县的 21个项目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涉及金额 1844.14万

元。三是项目实施方面。14个项目实施缓慢，涉及 5806.91万元

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28个项目存在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即开工建

设、设备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等问题。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审计

对自治区本级和 14 个地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开展

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和有关部门单位认真贯彻国家及自治

区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

设。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物资设备购置使用方面。2个地州本

级和 9个县所属疾控中心或医院疫情防控物资设备账实不符，涉

及金额 3.55亿元；1个地州本级和 8个县违规使用疫情防控专项

资金 874.81万元；1个地州本级所属疾控中心和人民医院超进度

支付设备款 519万元；2个地州本级和 11个县涉及 1.26亿元的疫

情防控物资购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或采购程序不规范。二是隔

离点经费管理使用方面。2个地州本级和 14个县未签订合同结算

隔离点住宿费、餐费，涉及金额 1.2亿元；11个县的结算隔离点

相关费用财务手续不完备，涉及金额 2806.36万元。三是项目管

理方面。18个项目存在未办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未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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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等问题，涉及金额 3.96亿元；6个项目未按合同约定超进度

支付工程款合计 3890.25万元。

六、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2020年下半年，重点对塔里木河流域、新疆医科大新校区、

自治区档案馆等 5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招投标管理方面。2家单位的 20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或未按

要求进行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2187.14万元；1家单位的 4个项目

招标投标程序不规范，涉及金额 2597.59万元；2家单位评标委员

会履责不到位造成应废标单位中标，涉及合同金额 2237.62万元；

3家单位存在招标控制价编制不合规、委托的招标代理公司违规

售卖电子版资格预审文件等问题，涉及金额合计 2735.96万元。

二是资金管理使用方面。3家单位未按合同约定超进度支付工程

款 2232.65万元或抵扣预付工程款 5615.77万元；1家单位超额收

取履约保证金 2407.87万元，并且挪用 3906万元购买土地。

七、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结合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区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损益专项审计调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等项目，重

点审计了行政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 3

类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本次预算执行审计中 22 家部门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

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核算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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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10家部门单位因已竣工或已投入使用未及时转固定资产、或

未办理产权登记等原因造成资产账实不符，涉及金额 4.56亿元、

面积 1.63万平方米；5家部门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 1986.18万

元未上缴财政。二是资产统筹调剂不到位。3家部门单位 4971.66

平方米的房产闲置；1家部门单位违规出借、占用 4辆车；1家部

门单位未及时办理 5辆车调拨手续。三是违规出租出借或处置资

产。4家部门单位存在未经批准或未进行市场评估出租、出借和

置换国有资产等问题；4家部门单位固定资产处置中存在未按规

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等不规范行为，涉及金额 1085.61万元。

（二）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2020年下半年，对 6户区属国有企业开展了资产负债损益审

计和专项审计调查工作。审计结果表明，6户企业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在推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做了一

些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企业资产负债损益不实。资

产不实 1.59亿元、负债不实 0.6亿元、损益不实 2.23亿元。二是

部分企业存在经营风险。2户企业违规提供担保 20.64亿元；2户

企业违规开展空转走单贸易7.47亿元；1户企业违规发放贷款1.61

亿元；3户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规定的 75%的重点监管线。三是

存在部分低效无效资产。3 户企业涉及 24.17亿元资产存在损失

（风险）；2户企业 21.34亿元存货和应收账款压降不到位。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2020年下半年，对塔城地区和巴里坤县、吉木乃县 3个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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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

果表明，相关地县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的决策部署要求，加大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监管力度。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开发利用方面。1个县国有建设用地年度

计划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254.27亩已批建设用地尚未供应；2

个县 17个建设项目、涉及 6127.26亩用地未办理审批手续即开工

建设；1 个县 263.9 亩已供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二是森林草原

资源管理方面。2个县未编制“十三五”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防

沙治沙规划；3个县未批先建占用草原和林地面积 1.34万亩或违

规改变 828亩人工草地用途。三是矿产资源管理方面。5个县存

在无证开采、越界采矿、矿区越界堆料等问题，涉及面积 5982.84

亩。四是水资源管理方面。5个县 283眼机电井未办理取水许可

证、480眼机电井未安装计量设施；1个县未经批准擅自取水 50.34

万立方米。五是各类自然资源资金收缴管理方面。5个县应征未

征水资源费 1526.36万元；1个县未及时征缴土地出让金 106.9万

元。

审计指出上述七个方面共计 606个具体问题后，审计厅认真

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第一时间发出整改意

见函，督促相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积极整改。截至 2021年 7月

8 日，已整改完成 219 个，整改金额 32 亿元，建立相关制度规

定 5项。

八、审计移送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19—

2020年 7月以来，审计厅本级发现并移送涉嫌违纪违法问题

线索 7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 4件，移送有关

部门 3件），移送处理金额 2.74亿元，涉及移送处理人员 3人，

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领域。

九、审计建议

审计情况表明，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区

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重大政策落实还需抓实抓细，各项改革

配套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和提质增

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对此，审计建议：

（一）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思想，强化绩效意识，压实各地各部门预算绩效管

理主体责任，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加

快构建自治区预算绩效闭环管理体系，推动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

深度融合，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

整合力度，健全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结

转结余资金、非财政拨款收入管理和非税收入监管；建立健全预

算安排与存量资金盘活统筹衔接机制，清理盘活各类沉淀资金，

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三是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培训和工作指导

力度，切实规范各地各部门财政财务收支行为，促进全面提升财

政财务管理整体水平。

（二）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一是聚焦民

生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十项惠民工程”，多渠道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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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资金，确保资金落实到位，推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持续

办好利民惠民实事，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二是持续巩固脱贫

成果，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强化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重点围绕扶贫项目资金拨付、使用、增效等关键环节，加强全流

程跟踪审计，将“畜禽良种繁育中心、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农村

合作社”等机构在资金管理、物资发放、收益派送等方面情况审

计纳入以后年度审计计划。三是强化医疗卫生、教育、社保、保

障房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监管，压紧压实各地和主管部门管理

责任，加强对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情况审计，严肃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及时补齐短板和不足。

（三）坚持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一是强化对

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密切关注信贷规模流向、金融创新、金融

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推动健全

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确保经济金融高效安全稳健运行。二是强化

对国企国资运营的监管，及时解决管理中存在的倾向性和典型性

问题，促进国有企业提质增效，防止出现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区

域性风险。三是加大对国有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监管力度，

有效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风险隐患。

（四）加大审计整改力度，健全整改长效机制。一是加强对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被审计单位的主体责任、

主管部门的督促指导责任和审计机关的跟踪检查责任，加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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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形成整改合力。二是坚持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

一体推进，深入研究问题的特点、规律和趋势，推动举一反三、

建章立制，切实加强管理、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三是强化“财

审联动”，建立健全财政与审计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整改共抓机

制，着力解决被审计单位“屡审屡犯”问题。四是严格落实纪检

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协作配合工作办法，精准有效发现并移送问

题线索，深挖细查审计问题背后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促进纪检

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机贯通。

本报告反映的是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具体情况以附件形式印送各位委员并依法公

告。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自

治区审计厅将加强跟踪督促，自治区人民政府在 11月向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3+1”

重点工作，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自治区人大的

指导和监督，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工作，为推进自治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大美新疆、共圆复兴梦想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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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注：本报告涉及地（州、市）统称为地州，县（市、区）统称为县。


